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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学工发〔2024〕5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学风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加强宿舍内

学风建设，激发学生共建学风优良、团结和谐、环境安全、文明

卫生的宿舍环境，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选过程要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重

点考察宿舍成员在学习风气、学业成绩、宿舍环境、安全卫生等

方面的表现。 

第二章 评选范围及比例 

第三条  评选范围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大二、大三年级的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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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评选比例 

优良学风宿舍评选比例不超过评选范围内宿舍总数的 3%。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宿舍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思想

积极要求进步，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参

评当年无任何违纪处分。 

第六条  宿舍成员学习成绩优良，上课出勤率 100%，无旷

课、迟到现象，参评当年无不及格科目，无考试违纪处分。宿舍

成员每人学年平均成绩排名在班级前 50%，且当年每人借阅图书

不少于 12 册，参加线上读书活动不少于 2 期。宿舍需至少有 2

人曾获得过校级及以上奖学金或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第七条  宿舍成员举止文明，团结友爱，和睦共处，遵守学

生宿舍安全、卫生管理规定，宿舍内物品整洁有序，成员无违纪

违规行为，参评当年宿舍无被通报事项。 

第八条 达不到评选条件的宿舍不得参评，如在评选过程中

或获奖后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则取消评选资格或收回荣誉，并不

得参加下一年度的评选。 

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九条  优良学风宿舍每年度评选一次。 

第十条  宿舍申报。参评宿舍需提交以下评选材料： 

（一）《山东石油化工学院优良学风宿舍申请表》，加盖学院

公章，并提交申请表中相关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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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评宿舍获奖情况统计表。如实填写班级成员相关获

奖情况，并提交支撑材料。 

（三）宿舍活动总结。系统阐述宿舍开展的特色学风活动及

互助事迹，不少于 500 字。 

（四）参评当年宿舍成员成绩单，加盖各二级学院教学秘书

签名章及学院公章。 

第十一条  学院推荐。由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初评，在初评的基础上推荐参加学校评选。 

第十二条  学校评定。学生工作处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学院推

荐申报优良学风宿舍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核和量化评定，并进行公

示。 

第五章 奖励办法 

第十三条  获得优良学风宿舍称号的宿舍，由学校予以表

彰；为宿舍挂牌、颁发锦旗。 

第十四条  为宿舍每位成员授予山东石油化工学院“优良学

风宿舍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第十五条  评选结束后，学生工作处在全校范围内对优良学

风宿舍进行公开展示，并组织学风建设成果宣讲活动，营造优良

学风育人环境。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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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学生工作处                   2024年4月2日印发  


